
四、采 购 需 求

（以下采购需求部分由采购人： 广德市柏垫镇人民政府 提供并负责解释）

前注：

1、本采购需求中提出的服务方案仅为参考，如无明确限制，供应商可以进行优

化，提供满足采购人实际需要的更优服务方案，且此方案须经评审委员会评审认

可；

2、供应商应当在响应文件中列出完成本项目并通过验收所需的所有各项服务等

全部费用。成交供应商必须确保整体通过采购人及有关主管部门验收,所发生的

验收费用由成交供应商承担；供应商应自行勘察项目现场，如供应商因未及时勘

察现场而导致的报价缺项漏项废标、或成交后无法完工，供应商自行承担一切后

果；

3、如对本谈判文件有任何疑问或澄清要求，请按本谈判文件“供应商须知前附

表”中约定方式联系，或接受答疑截止时间前联系采购人和代理机构，否则视同

理解和接受，供应商对采购文件、采购过程、成交结果的质疑，应当在法定质疑

期内一次性提出针对同一采购程序环节的质疑。

4、下列采购需求中：标注▲的产品，供应商在响应文件《主要成交标的承诺函》

中填写名称、服务范围、服务要求、服务时间、服务标准等信息，承诺函随评审

结果一并公吿；

5、★条款须满足或优于采购文件要求，否则响应无效；非★条款由评审委员会

讨论后酌情评审。



（一）项目介绍：

本项目为柏垫镇及周边乡村、街道的花籽播撒、养护及其配套使用材料采购，

总面积约为65550㎡。

（二）服务需求一览表及主要指标参数要求：

二、服务项目内容及技术参数要求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数量/单位

1 花籽采购 矮生波斯菊等多年生矮生花卉（不高于 50cm） 65550 ㎡

2 花籽播撒 对花籽进行平均混播 65550 ㎡

3 施肥
施复合肥 2次（第一次施肥在花卉成苞且未开

放之时，第二次施肥在当年 9月份）
65550 ㎡

4 除草
进行 2次除草（第一次在播种之前进行药物除

草，第二次在播种之后两个月进行人工除草）
65550 ㎡

（三）供应商资格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具备合

法有效的营业执照，且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包含与本项目相关经营内容；

3.投标人须是收到邀请函的投标人，其他投标人前来投标无效；

4.供应商存在以下不良信用记录情形之一的，不得推荐为成交候选供应商，

不得确定为成交供应商：

(1）供应商被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的；

(2）供应商被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列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的；

(3）供应商被税务部门列入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的；

(4）供应商被政府采购监管部门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

（四）供应商必须提交的证明文件：

1、营业执照复印件。

2、法人授权委托书。



（五）合同主要条款：

1、付款方式：经监理工程师、发包人审核同意，花籽出苗并验收合格付至合同价

款的60%；养护期期满后付至合同价款的90%（此次付款根据考核结果进行付款）；

余款作为质保金，待质保期期满之后一次性付清（质保期为养护期期满后一年）。

2、履约保证金：成交供应商在正式签合同前须向采购人交纳履约保证金，金额为

成交价的5%。

3、合同争议处理：采购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

协商解决不成的，提交宣城仲裁委员会仲裁。

（六）运输、安装、调试：由中标人负责承担。免费送货、安装及调试，采购人不在支

付其他任何费用。

（七）商检、计量费用：包含在投标总价中。

（八）交货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九）交货及提供服务时间要求：

1.合同签订后 180日历天 的服务期。

2.其他未尽事宜，双方在合同中商定。

（十）验收：采购人组织验收。

（十一）其他要求：

1、除招标人提出的各项服务要求外，投标人可根据本公司业务开展情况，说明可提供

的其他特色服务；

2、中标人必须接受采购人对项目执行情况、服务质量等的监督、检查和验收，中标人

应予以配合。

3、如采购合同约定的活动日期、场地等因政策、政府或不可抗力、意外事件的影响需

要变更，采购单位及时书面通知中标人，中标人须无条件作相应调整。

4、本次采购预算包含项目服务期内所有一切费用。

（十二）考核办法

花籽播撒、养护管理考核办法



序

号

考核项

目

标准

分
考核标准 考核办法 考核分

1
人员要

求
5

1、人员组成（其中技术工不得少

于总人数的 30%）：养护阶段每 1

万平方米不得少于 1名固定养护

工，年龄在 20-60 岁之间，其它

工人视养护要求酌情增加；

2、在施工阶段项目经理须驻工

地，进行统筹管理、技术指导、

安全作业管理、发现花带遭养护

操作外原因被破坏的，及时以书

面形式向相关管理部门报告等；

3、工作时间内（当日

7:00--18:00），存在不在岗现象

（雨天除外），按 50 元/人·天

扣罚。

人员性别、

年龄应由承

包方报甲方

审核后上

岗，并接受

甲方考勤。

达不到前述

要求，取消

承包方的养

护管理资

格，没收保

证金

2

播撒要

求及成

花后管

理

10

1、所有花籽须进行平均混播，播

撒量不得少于 5g/㎡。（每发现

一次扣 0.5 分，扣完为止）

2、花带轮廓不清晰，不整齐美观，

有残缺或残花败叶；

每发现一处扣 0.5 分（抽样

100m2/处），扣完为止。

甲方随机检

查

3
病虫害

防治
10

发现病虫害，每处扣 0.5 分（1m2/

处，抽样 50m2/处），扣完为止。

发现常见严重病虫害，不得分。

病虫害盛发

期（3-10

月）每周抽

样目测检

查，其他时

期每半月抽

样目测检查

4

清除杂

草、地

形整理

10

1、发现杂草丛生（每 1m2/处）；

2、发现土壤板结未及时松土；

3、发现花带有明显堆土、凹土。

以上每项扣 0.5 分（抽样 100m2/

处），扣完为止。

每半月抽样

目测检查



5
排灌、

施肥
10

发现花带内积水、缺肥，每处扣

0.5分（每1m2/处，抽样10m2/处），

扣完为止。

干旱多雨期

每周抽样检

查，其他时

期每月抽样

检查；施肥

结合养护单

位报告和现

场抽样检查

6 补植 10

1、花卉死亡未及时清理，每处扣

0.5 分；

2、花卉残缺未及时补植，每处扣

0.5 分；

3、补植的花卉的品种、规格与原

来的品种、规格相差较大，每处

扣 1分。

（注：抽样 100m2/处。）

每月抽样目

测检查

7 保洁 5

1、发现花带内生活垃圾、漂浮物、

景石外石头、砖块、砾石、落地

树叶、干枯树枝、板块及其它养

护产生的垃圾等，每处扣 0.5

分；

2、发现在花带内焚烧垃圾，每处

扣 1分；

（注：10m2/处）

不定期抽样

目测检查

8 植保 10

1、发现花带烧毁（0.5m2/处，抽

样 50m2/处），每处扣 1分；

2、发现人为践踏及车辆碾压严重

地带未及时制止或未及时报告

（每 0.5m2/处，抽样 50m2/处）每

处扣 0.5 分。

2、严禁使用禁用化学农药，如发

现，不得分。

不定期抽样

目测检查

9
日常巡

查
10

发现花带内私自堆放杂物，停放

车辆、“毁花种菜”等，每处扣

0.5 分（抽样 100m
2
/处）。

不定期抽样

目测检查

10
整体面

貌
20

花卉长势良好，整体景观协调，

开花率高，花卉覆盖率高，具有

一定的观赏性，效果达到优良的

16- 20 分，较好的 11- 15 分，

一般的 6-10 分，较差的 0-5 分。

每月抽样目

测检查

100



得分为 100 分，养护经费按 100％拨付；得分在 100 分以下，以 100 分对应的 100%

为基数，每下降 1分，养护经费扣除 1％，以此类推；得分在 80 分以下（不含

80 分），养护经费按 50%支付，得分在 60 分以下（不含 60 分），养护经费不予

支付；连续超过两次 80 分以下，业主有权终止合同。

注：此考核办法的最终得分将影响养护期期满后预付的合同价款 30%的养护经费

拨款。


	注：此考核办法的最终得分将影响养护期期满后预付的合同价款30%的养护经费拨款。

